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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 

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類翻譯獎 

參加辦法 

2017 年 8 月 30 日公佈  

一、設置宗旨：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為評選推介法文原著譯為中文之優秀翻譯出版書籍，深化法

語及華語世界之文化與思想交流，特設置翻譯獎以表彰我國翻譯家之傑出表現。評選

類別分為一年一度的文學類書籍和三年一度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類書籍，各設置首獎一

名，由譯者獨得獎金五萬元及獎座一座。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類翻譯獎徵選對象為由法文

原著翻譯為中文之人文社會科學類圖書。   

 

二、2017 年徵選類別及獎勵方式：   

 
（一）徵選對象：   

由法文原著翻譯為中文，並由政府機關（構）、學校及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

法人、民間團體、公（協）會印刷成冊且公開發行之人文社會科學類書籍。譯

者需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報名書籍初版首刷日期需介於 2014 年 9 月 1 日

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之間（以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預行編目刊載日期為準）。  

 

（二）獎勵名額：取首獎一名。 

 

（三）獎勵方式：頒發譯者獎金新台幣五萬元及獎座一座。   

 

三、收件及截止日期： 
 

2017 年 9 月 1 日開始收件，9 月 30 日截止報名。一律採掛號郵寄方式報名，並

以郵戳為憑，提前或逾時報名恕不受理。 

 

四、報名及收件方式： 

 
（一）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如附件），連同參加評選作品一份（含譯作中文實體書籍

一份及儲存於光碟或隨身碟之法文原著全文 PDF 檔），以掛號方式郵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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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若作品未入圍決選，本協會將以掛號方式寄回中文實體書籍及儲存於光碟或隨身

碟之法文原著 PDF 檔。 

 

（二）譯者或出版者皆可為作品報名。每位譯者最多可報名兩部作品，出版者不限。  

（三）報名作品中，同一譯者作品超過兩部，經主辦單位通知後，由譯者本人於三日

內決定由哪兩部作品參賽；譯者逾期未決定，由主辦單位逕予決定，報名者不得異

議。   

（四）相關報名表件如有缺漏誤繕，得由主辦單位通知報名者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

視同放棄報名。   

（五）重製書、再版書、再刷書、翻印書、國立教育研究院審訂之學校教科書不得報

名。   

（六）同一部作品由多位譯者合譯之圖書不得報名。  

（七）得獎者須隔屆方能再度報名參加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所辦理之同一類別翻譯獎。 

（八）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秘書長、財務長、會計、翻譯獎工作人員及評審擔

任譯者之圖書不得報名。 

 

五、報名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 

 

 報名者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或資料參賽，並應擔保得獎之出版品，均無侵害

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或違反法律規定之情事。   

  

 有違反前項規定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作品得獎資格、追回獎金、獎座及

獎狀，並保留依法追訴及請求賠償權利。   

 

六、評審方式： 

 

（一）評審機制包含三部份：翻譯獎工作人員、初選評審團及決選評審團： 

 

1. 翻譯獎工作人員：負責審查報名譯者與作品是否合乎報名資格。 

 

2. 初選評審團 ：由本會會內學者專家共三人組成，負責選出入圍作品。公布入圍作品

時將一併公布初選委員名單。 

 

3. 決選評審團 ：由本會邀請之會內或會外學者專家共五人組成，負責選出得獎作品。

公布得獎作品時將一併公布決選委員名單。 

 

（二）評審作業及程序：  

 

1. 由初選評審團選出五件入圍作品，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前公布於主辦單位網頁，網

址為： http://www.attf.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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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獎作品由決選評審團召開決審會議後決定。入圍者需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提

供四份入圍譯作中文書籍（紙本或電子檔皆可，審查後不歸還紙本書籍。電子檔需為

中文實體書籍之 PDF 檔），供評審委員審閱。逾期未提供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

資格。  

 

3. 評選以譯者語言轉換及文字表達為最優先考量。  

 

4. 作品如均未達水準，得由決選評審團決定獎項從缺。  

 

七、公布得獎名單及頒獎：   
 

獲獎作品將於 2017 年 12 月擇期召開決審會議後公布，並預訂於 2018 年台北國

際書展法國館舉行頒獎儀式。   

 

八、其他：   

 
（一）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為本獎項之唯一贊助單位。  

（二）主辦單位保留本辦法之解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補充本

辦法。  

（三）所得獎金依稅法規定，獎金價值超過 NT$20,000 者，主辦單位依法代得獎者扣

繳 10% 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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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 

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類翻譯獎 

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報名書籍中文書名 

 

譯者資料 

中文姓名 
 

筆名 
(若作品以筆名

發表)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譯者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黏貼處，請浮貼） 

書籍資料 
出版單位  

 

※  若為政府機關、教育單位請註明 

公司地址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出版日期 年  月  日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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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原著 

書名 

 

法文原著

作者及其

中文譯名 

 

法文原著

出版單位 

 

法文原著

出版日期 

年  月  日 ISBN  

※舊譯本資料 

如該法文作品已有中文（簡/繁）譯本，本譯作當視為重譯本，請標明舊譯本相關

資料。如為首次以中文出版之譯作，則無需填寫。 

舊譯本 

中文書名 

 

 

出版單位  出版日期  

譯者  ISBN  

檢送資料 □  本報名表（浮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參賽作品⼀中文實體書籍一份（請勿檢送影印本） 

□  參賽作品⼀儲存於光碟或隨身碟之法文原著全文   PDF  檔  
 

填表人簽名：  

  

填表日期：2017 年              月           日 

 

 

 

請將上述文件備妥後，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

掛號郵寄至： 

10099 行政院郵局第 7 號專用信箱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工作小組  收 

 

郵寄收件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不受理。 


